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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快推进全县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行动方案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吕梁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关于全市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吕人发[2021]35号）和吕梁市人民政府旅游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关于加快推进全市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行动方案》（吕旅改发组发[2021]1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全县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结合我县实际，现提出以下任务和责任分解意见。
一、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1.县融媒体中心要开设专栏，相关部门要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平台等新兴媒体，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和利用红色旅游资源的指示精神，宣传推介我县红色旅游资源，宣传保护和利用红色旅游资源的重要性，宣传报道保护和利用红色旅游资源中的先进典型、先进事迹。

(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县文化和旅游局、
[bookmark: _GoBack]县委党史研究室、县档案馆、县民政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刘胡兰纪念馆及红色旅游景区景点，各乡镇人民政府)
2.积极组织举办红色文化、红色旅游资源展示宣传活动，开展全国及省内主流媒体专题采访活动和红色旅游专场推荐活动，不断扩大红色文水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
3.大力鼓励文水红色文化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对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艺术作品创作生产给予适当资金补助或奖励扶持。
(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财政局、县文化和旅游局)
二、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
1.全面开展红色资源分类普查。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对各自职责范畴内的红色资源(包括革命遗址、红色实物、红色故事、文献资料等)分类别、分层次开展全面普查，建立红色资源名录，做到知家底、底数清。
(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县住建局、县档案馆，各乡镇人民政府)
2.分缓急、分年度做好保护修缮工作。要编制保护修缮规划，力争“十四五”期间存在重大险情和安全隐患的红色资源基本完成保护修缮和隐患整治工作。
(责任单位:县文化和旅游局、县民政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进一步加大活化利用力度
1.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收集、征集和整理力度，加快建设红色基因传承实践基地，不断充实红色展馆的展出内容和形态，挖掘内涵，丰富创意，切实将红色文化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研学旅游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利用现代科技方式和手段，情景化再现历史，演绎好红色故事。
(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县档案馆、县教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要追寻挖掘抢救抗战老兵、南下干部、晋绥革命后代以及亲历者、当事人、见证者等口述史，不断充实我县红色文化资源库。
(责任单位:县委党史研究室、县融媒体中心、县档案馆，各乡镇人民政府)
3.要积极推进文旅融合，让红色文化融入参与性、体验性更强的红色旅游产品中,不断丰富红色景点解说内容，增加游客的文化体验;将红色资源与当地的自然生态优势和地域文化资源有机结合，综合开发，科学打造全域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责任单位:县文化和旅游局、刘胡兰纪念馆)
4.要切实站在县级层面高标准高质量抓好顶层设计，2022年启动《文水县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责任单位:县文化和旅游局)
四、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1.统筹落实经费。县政府要将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文化和旅游局)
    2.出台激励政策，引导建立完善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投入机制，吸引金融行业、民间资本、社会力量进入经营性红色旅游产业发展领域。
（责任单位：县金融办、人民银行文水支行、吕梁银保监分局文水监管组、县文化和旅游局）
3.建立“文水红色旅游资源项目库”，通过互联网、融媒体等媒体发布信息,使之成为对外招商引资项目。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融媒体中心，各乡镇人民政府)
4.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按照旅游活动“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红色旅游景区整体层次和服务水平，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有得购，辐射带动当地群众提高经济收入。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商务局、县交通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五、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
1.由县委宣传部牵头，成立我县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协调机构，明确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任务，强化协调指导，完善推进机制，加强工作协同，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工作格局。
(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
2.将我县红色文化综合性展馆建设项目纳入“文水红色旅游资源项目库”，为爱心人士、志愿收藏者提供统一展示红色物品的平台。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
3.出台有关政策制度,保护红色文化收藏者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国家收藏与个人捐献的具体事宜,使我县的红色旅游资源得到很好的保护并实现共享。
(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改革办)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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